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5 年美感教育 

音樂創作（或改編）表演選拔賽 

壹、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5-107 年美感教育中程計畫 

 

貳、目標： 

    一、藉由音樂創作（或改編），增進學生對於生活美學的觀察力與敏感度。 

    二、藉由音樂創作（或改編），創造美感教育環境，推廣生活美學。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中市立東勢國民中學 

肆、辦理方式： 

    一、音樂創作（或改編）表演選拔戰 

   （一）參加對象：臺中市高中職（含）以下學生自行組隊報名參加。 

   （二）創作主題：主題不拘，建議以花卉博覽會為創作題材。 

   （三）參賽人數：每支參賽隊伍人數不得超過 6人，以 6人（含）為限。 

   （參賽人員包含創作者、演唱者、伴奏者及相關表演人員，不得超過 6人） 

   （四）實施方式：分兩階段進行（如報名參賽隊伍未超過 12組時，所有參賽 

         隊伍將全數進入決選） 

      1.第一階段：音樂創作（或改編）初選 

      (1)參賽歌詞曲創作規定： 

         a.樂曲長度：長度三分鐘以上，不得超過五分鐘。 

         b.必須包括歌曲與歌詞。 

         c.伴奏：樂器不限定項目與樣數。 

         d.作品必須為參賽者創作（或改編），且未曾於其他公開比賽中發表。 

         e.參加者需把完成的詞曲寫在 A4大小的五線譜或簡譜上，並將歌詞電 

子檔和完成之詞曲作品（一律轉成 mp3檔）儲存於 CD中（演唱與 

伴奏需同步錄在單一檔案內）。  

      (2)作品投稿方法： 

         a.詞曲譜及作品 CD（CD上用油性筆標明參賽校名、參賽者姓名、參賽 

歌曲名稱），一式五份，連同填妥的報名表、切結書、授權書（如附 

件一）郵寄到以下地址，並請註明參加美感教育音樂創作（或改編） 

表演選拔賽。  



         b.郵寄地址：423臺中市東勢區東崎路五段 415號  

                        東勢國中 輔導室特教組 收。 

       (3)投稿日期：即日起至 105年 11月 9日(星期三)止。 

        （請一律用郵局寄送，以郵戳為憑） 

       (4)預計錄取 12組隊伍，參加決選。 

      2.第二階段：音樂創作（或改編）表演選拔決選 

       (1)決選參賽人員請於 12月 7日(星期三)上午 9時 00分前至臺中市東 

          勢國中辦理檢錄報到、抽比賽順序籤，並將順序號碼牌別在上衣正面 

          明顯位置。（報到時請攜帶可辨別身份之證件，如學生證、健保卡等。） 

       (2)9：30開始，依抽籤順序比賽，每組以 5分鐘為限，現場叫號 3次未 

          到場者視同放棄。 

       (3)請自備伴奏樂器，主辦單位僅提供鋼琴及擴音設備（含2支麥克風）。  

   (五)聯絡單位：東勢國中輔導室劉肇中主任、簡榮志組長  電話：04-25873843   

       轉 141、143。 

   (六)評審方式： 

       1.第一階段初選 

       (1)由承辦單位邀請五位專家擔任評審。  

       (2)評審標準：作曲(50%)、歌詞(50%)。 

      （3）如報名參賽隊伍未超過 12組時，所有參賽隊伍將全數進入決選。 

         （主辦單位仍會對參賽的隊伍進行相關資格審查） 

       2.第二階段決選 

       (1)由承辦單位邀請五位專家擔任評審。  

       (2)評審標準：作曲(25%)、歌詞(25%)、樂曲詮釋(25%)、歌唱技巧(25%)。 

   (七)結果公布日期： 

       (1)初選通過名單於 105年 11月 23日（星期三）公告。 

       (2)決選得獎名單於 105年 12月 7日（星期三）公告。 

          公告於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http://www.tc.edu.tw/ 

          與臺中市東勢國中網站 http://www.tsjs.tc.edu.tw/ 

   (八)獎勵：決選成績優秀者給予獎勵，若作品不足得依評審團意見從缺。  

       1.特優一名：獎金捌仟元及獎狀乙張。  

與臺中市東勢國中


       2.優等二名：獎金肆仟元及獎狀乙張。  

       3.佳作三名：獎金貳仟元及獎狀乙張。  

   (九)注意事項： 

       1.所有參賽作品一經遞交，概不發還，所有參賽得獎作品版權歸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所有，主辦單位並擁有將作品複製，或作發表、出版、展 

         覽、宣傳，或運用於其他教育目的等用途之權利。 

       2.比賽參賽作品嚴禁抄襲，凡經檢舉查證屬實，將通知學校議處，並取 

         消得獎資格，收回獎金與獎狀。 

伍、經費來源及概算本計畫所需經費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支應。 

陸、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5年美感教育 

音樂創作（或改編）表演選拔賽報名表 

 
收件號碼：           （由收件學校填寫） 

姓名 就讀學校 班級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手機： 

電話(H)： 

    

手機： 

電話(H)： 

    

手機： 

電話(H)： 

    

手機： 

電話(H)： 

    

手機： 

電話(H)： 

    

手機： 

電話(H)： 

※每支參賽隊伍人數不得超過 6人，以 6人（含）為限。 

參賽歌曲 

名稱 
 

歌曲創作理念(100-150字) 

 

伴奏樂器  

※主辦單位僅提供鋼琴及擴音設備（含 2支麥克風）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5年美感教育 

音樂創作（或改編）表演選拔賽報名表切結書 

收件號碼：        （由收件學校填寫） 

    本人_________參加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05年美感 

教育音樂創作（或改編）表演選拔賽」(下稱本活動)，切結

參賽作品(下稱本案作品)內容絕無抄襲或違反本活動規定

之處，若有涉及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等之訴訟或仲裁，立

切結書人願負完全之責任，並取消獲選資格，且退還所有與

本案作品有關之獎品與獎狀。 

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此致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立切結書人：               (簽章)  監護人：            (簽章) 

身分證號碼：                      身分證號碼：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月  日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5年美感教育 

音樂創作（或改編）表演選拔賽授權書 
 

收件號碼：        （由收件學校填寫） 

參賽歌曲名稱  

授權人 

（創作者或改編者） 

 

 

 

被授權人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備  註 請將表格空白處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 

     授權人 同意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為上述之創作（或改編）擁有

公開編輯權、重製權、改作權、散布權、公開展示權、公開演出權、

公開上映權、公開播送權、公開傳播權、公開口述權。 

  此致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授權人簽章 授權人監護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